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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95年 11月 23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96年 3月 6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96年 3月 20 日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9月 14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9月 21 日理學院 99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13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10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3月 6 日理學院 107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4月 1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1月 6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年 3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4月 13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學生、碩士班、夜間教學碩士班研究生，悉依

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 

1. 入學新生及轉學生，應於入學當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期間內辦理。 

2. 交換學生應於返校就讀當學期辦理。 

3. 跨境修習學位之學生應於畢業離校前辦理。 

4. 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應於畢業離校前辦理。 

    （二）抵免學分總數： 

1. 入學新生： 

學士班(含學位學程)：五十學分。 

碩士班(含學位學程)：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2. 學士班轉學生： 

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本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 

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本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

為原則。 

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 

3. 進修學制碩士學位班學生：應修畢業學分數四分之一。 

4. 交換學生： 

抵免學士班學分者，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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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研究所學分者，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5. 跨境修習學位之學生：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跨境雙學位制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 

6. 持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學分證明學生：由本系進行專業審核，惟不得超

過各學制抵免學分數上限。 

7. 依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核定修讀之學生：應

修碩士班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 

教育學程抵免學分數不計入前七款抵免學分數上限。 

    （三）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學分數、內容應相同或相近者，以

一科抵一科為原則（不可以一科抵多科），或以學分數多者抵免學分

數少者，若科目名稱不同時，應同時檢附教學大綱或相關教材筆記

方可受理。 

    （四）抵免最低成績標準學士班 60 分為原則，碩士班 70 分為原則。 

四、抵免學分之審核，若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相同時，由系主任審核，

若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不同時，應加會相關領域專任教師意見。 

五、其他如「抵免學分之原則、獲准抵免學分後申請提高編級、抵免科目學分流

程」等規定，悉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及相關

法規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法令辦理。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